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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加强停车设施

管理，规范停车秩序，改善交通环境，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

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停车设施规划、建

设、使用和车辆停放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由市人民政府

确定并公布。

公共交通、道路客货运输车辆等专用停

车设施规划、建设、使用和车辆停放以及相

关管理活动，适用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第三条【概念定义】 本条例所称停车设

施是指供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场所以

及相关配套设施，包括建筑物配建停车设

施、公共停车设施、路内停车泊位。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是指依据建筑物

配建停车设施标准所附设的，供本建筑物使

用者和公众停放车辆的场所。

公共停车设施是指依规划独立建设的

和在道路红线以外临时设置的，供公众停放

车辆的场所。

路内停车泊位是指在道路红线以内划

设的，供公众停放车辆的空间。

第四条【基本原则】 停车管理坚持科学

规划、合理供给、规范管理、便民利民的原

则，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协

作共治的停车管理秩序。

第五条【政府职能】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停车管理工作，研

究制定发展、扶持与鼓励等相关政策，解决

停车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建立行政执法联动

和协作机制。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停车管理工作，指

导、支持、协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

关单位开展停车设施和停车行为的管理。

第六条【部门职责】 城市管理部门统筹

停车管理工作，组织拟定停车治理相关政

策、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负责政府出资建

设停车设施的日常管理，监督管理停车设施

和道路红线以外的停车行为。

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编制停

车设施专项规划，监督管理规划实施和停车

设施用地。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负责对建筑

物配建停车设施、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监督

管理，对物业服务单位服务区域内停车设施

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设置路内

停车泊位，监督管理道路红线以内的停车行

为。

发展和改革、财政、交通运输、应急管

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审批、人民防空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停车管理相关工作。

第七条【物业职责】 物业服务单位应当

加强对本服务区域内停车设施和车辆停放

的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停车管理工作。

第八条【公交优先】 鼓励和引导市民选

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免公共交通费用，

减少车辆停放需求。

第九条【共治共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

权对违法停车行为予以劝阻、举报，有关部

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照权限及时处理。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十条【规划编制】 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部门应当会同城市管理、住房和城乡建

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等部

门编制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确定城市停车总

体发展战略，规定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

准、公共停车设施规划和路内停车泊位设置

要求等内容，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

施。

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应当包括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统筹地上地下资源，以配建停车

设施为主、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泊

位为补充，合理布局新能源车辆充电设施，

协调建设停车设施与城市交通枢纽换乘站。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应当分为新

建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改建建筑物配

建停车设施标准、扩建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

标准。

第十一条【建设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

建筑物应当按照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

和设计规范配建停车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

用。

新建、改建、扩建交通客运场站、学校、

医院、商业设施以及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建

筑，应当在用地范围内配建车辆临时停靠设

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在满足建筑

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要求下，可以增加面向

社会服务的停车设施。

建筑物改变功能的，停车设施应当符合

改变功能后的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不符合建筑物配建

停车设施标准的，审批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验收时，停车设施

建设不符合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的，审

批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

可证。

第十二条【临时配建停车设施】 临时性

建筑和在建项目应当按照配建指标设置各

类临时停车设施。临时停车设施一般应当

在地面设置。

第十三条【老旧建筑改造】 不能满足配

建停车设施标准的老旧建筑可以在用地范

围内进行停车设施改造，但应当符合用地、

建筑等相关要求。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改造

计划，安排专项资金统筹予以补助，并组织

实施。

第十四条【小区停车设施】 居住小区内

按照规划要求配建的停车设施应当首先满

足本居住小区的业主停车需要。建设单位

不出售或者未出售的停车位、车库，应当优

先出租给本居住小区的业主。

居住小区内规划的车位、车库不能满足

业主停车需求的，在不影响道路通行、消防

安全和不损坏绿化等前提下，依法经业主大

会同意，可以利用业主共有的道路和其他场

地设置临时停车泊位。

居住小区内依法配建的人民防空工程

平时作为停车设施使用的，应当按照设计在

实地标注，向全体业主开放，建设单位不得

出售、附赠。

第十五条【公共停车设施】 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投

入，安排专项资金、土地用于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

应当根据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制定公共停车

设施年度建设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第十六条【重点公共停车设施】 规划建

设城市绿地、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时，

应当根据项目规模和周边停车需求同步规

划建设地下公共停车设施。在停车设施不

足的区域可以利用现有绿地、广场、公园等

资源建设地下公共停车设施。

在城市综合客运枢纽以及其他可以实

现自备车与公共交通换乘的地段，应当规划

建设公益性的公共停车设施，方便停车和换

乘。

第十七条【临时公共停车设施】 待建土

地、空闲厂区、边角空地、高架桥下、未投入

使用的道路、城市改造过程中闲置地块等场

所，经城市管理部门同意，可以设置临时公

共停车设施。

道路范围以外与建筑物之间的区域，建

筑物业主无土地使用权的，城市管理部门可

以设置临时公共停车设施；建筑物业主有土

地使用权的，经城市管理部门同意，建筑物

业主可以设置临时停车设施；建筑物业主有

部分使用权的，经与城市管理部门协商同

意，可以由一方设置临时停车设施。

公共场所依法配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平

时作为公共停车设施使用的，应当按照设计

在实地标注，遵守人民防空工程法律法规的

规定。

第十八条【鼓励社会投资】 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支持和鼓励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停车设施：

（一）允许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二）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在

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可以配建附属商

业设施；

（三）依法给予税费减免、土地供应等优

惠政策。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停车设施

的具体办法，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另行

制定。

第十九条【立体停车设施】 鼓励建设集

约化、智能化的立体停车设施。立体停车设

施建设应当符合相关规定，按照要求采取隔

声、减振等措施，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

省和本市有关规定享受鼓励政策。

第二十条【资源共享】 鼓励具备条件的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的停车

设施，在非工作时间向社会开放。

鼓励商业设施、写字楼、体育场馆等的

停车设施在空闲时段向社会开放。

鼓励居住小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小区

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

第二十一条【路内停车泊位】 停车设施

确实无法满足需求的区域，在符合安全管理

和基本通行的条件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条件和停车需求变化

合理设置路内停车泊位。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对路

内停车泊位进行评估，影响交通运行的，及

时取消。

第二十二条【智慧停车】 市人民政府应

当建设全市统一的智慧停车信息管理平台，

制定停车设施运营数据接入技术标准。

智慧停车信息管理平台由市、县（市、

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运行管理，向社会提

供信息查询、车位预约、通行后付费等服务。

停车设施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同步

配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管理设备，并接入

全市统一的智慧停车信息管理平台。

第三章 使用停放

第二十三条【特许经营】 政府投资建设

实行收费管理的公共停车设施和路内停车

泊位应当坚持管理和经营相分离的原则，采

用特许经营方式，所得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

入，专项用于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维护和

路内停车泊位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经营管理】 停车设施的经

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二）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后十五日内，向

所在地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三）制定并落实经营服务、车辆停放、

安全保障、卫生保洁等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四）按照规范设置交通标志、标线，配

置照明、消防、排水、通风等设施，并定期维

护保养，确保正常使用；

（五）在显著位置明示停车设施场所名

称、开放时间、收费单位、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泊位数量以及服务和投诉电话；

（六）按照公示标准收费，出具合法票

据；

（七）确需停止经营的，应当提前五日向

社会公告，并自停止经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八）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五条【收费管理】 停车服务收费

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和市场调节价。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应当按

照城市中心区域高于非中心区域、白天高于

夜间、拥堵路段高于空闲路段、路内高于路

外等原则实行停车服务差别收费。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应当由经营者根据

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依法自主制定收费标

准，接受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二十六条【收费减免】 经营性质的停

车设施免收费时限不得少于三十分钟。执

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应急

救援车辆免收费。

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在特定时段

实行低收费或者免收费，对非营运的新能源

车辆全时段免收费。

第二十七条【禁止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和

依规划独立建设的公共停车设施的用途；

（二）占用无专属使用权的停车泊位从

事车辆销售、租赁、维修、清洗等经营活动；

（三）擅自涂改停车泊位标志、标线；

（四）擅自拆除、移动、损毁停车设施；

（五）擅自占用道路和公共区域设置停

车设施；

（六）在无专属使用权的停车泊位上设

置地桩、地锁以及其他障碍物阻碍车辆停

放；

（七）其他影响停车设施正常使用的行

为。

第二十八条【禁停区域】 禁止在没有设

置停车设施的公共区域和盲道、消防通道、

医疗救护通道、公共建筑附近的疏散通道等

区域停放车辆。

第二十九条【停放要求】 机动车驾驶人

在停车设施停放车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允许停放的时段在停车泊位内停

放；

（二）按照标识方向或者道路顺行方向

停放；

（三）因交通管制、现场管制、突发事件

处置、应急抢险等特殊情况需要即时驶离

的，应当立即驶离；

（四）非新能源车辆不得占用充电专用

泊位；

（五）在无专属使用权停车设施内停放

不得超过七十二小时；

（六）按照规定交纳停车服务费；

（七）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的其他

规定。

第三十条【非机动车停放管理】 非机动

车驾驶人应当按照标志、标线，将非机动车

有序停放在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内。未设置

停车设施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

辆和行人通行。

第三十一条【共享车辆停放管理】 互联

网租赁车辆经营企业应当依法规范经营行

为，维护道路停车秩序，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城市管理部门开放运营数据，包

括车辆投放的类型、数量、区域以及车辆行

驶轨迹等，实时接入全市统一的智慧停车信

息管理平台；

（二）配备必要的管理维护人员，规范车

辆调度、停放、回收等管理，及时清理违规停

放的车辆；

（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规范承租

人依法停放车辆，客户端应当显示允许停

放、禁止停放区域，并告知有关惩戒措施。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指引条款】 违反本条例规

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法律

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未按照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建设

的，由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罚款；不能改正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

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

罚款。

第三十四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经营者未将停车信息接入全市统一的智

慧停车信息管理平台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停车设施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

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备案手

续；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办理备案的，处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擅自改变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和依规划

独立建设的公共停车设施的用途的，由规划

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每平方米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占用无专属使用权的停车泊位从事车辆

销售、租赁、维修、清洗等经营活动的，由城

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并处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故意损毁、移动、涂改停车设施，造成危

害后果，尚不构成犯罪，在道路红线以内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在道路红线以外的，由城市

管理部门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关

于机动车停放规定，在道路红线以内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

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驾驶人不在

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驶离的，可以将该

机动车拖移至指定的地点停放。不在非机

动车道、人行道内设置的临时停车泊位停放

的，处一百元罚款；在停车泊位内不按规定

时间、方向停放的，处一百元罚款；驾驶人不

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

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处二百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关于机动车停放规定，在道

路红线以外的，由城市管理部门指出违法行

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驾驶人

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处一百元罚款，并

及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

第四十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

定，互联网租赁车辆停放影响行人、车辆正

常通行和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按照管理职

责，责令互联网租赁车辆经营企业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法律责任】 城市管理、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停车管理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施行时间】 本条例自 2022
年 月 日起施行。

1989年，融贯中西的著名画家吴冠中来到

临县李家山村采风，他说：“这里从外部看像一

座荒凉的汉墓，一进去是很古老讲究的窑洞，像

这样的错落走遍全世界都很难找到。”他把这里

作为自己平生的三大发现之一。2009年，这里

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这里便是位于临县碛口镇的李家

山。

据记载，李家山古村的名字本来叫做陈家

湾，村中姓氏以陈、崔二姓为主。只不过在明成

化年间，李姓迁入并逐步兴旺发达才改为今

名。当时时值碛口商阜繁荣，李家也插足于商

业。时李家山有东西两大财主，东财主李登祥，

人称祥财主，在碛口开的“德合店”“万盛永”，西

财主李德峰，在碛口开的“三和厚”，此两家财路

亨通、日进斗银，在碛口可以与西湾村陈氏比

富。有了钱，就逐渐开始大动土木，他们请人通

过观看，见李家山村有两条向南流的小沟，在村

南汇合，注入黄河，两沟之间的山峁，形似凤凰

头，左右两山则是风翼了。这个四面环山的地

形，请来的观看者连连说好：“此屯系艮龙庚向，

东山月出中格穴也，毋逶迤者恐丑寅气入也，富

而且贵龙之应……”于是东财主家在凤身上修

建，西财主家在凤的右翼上修建，凤的左翼依然

是旧村，而且东西财主好像在暗暗较量，在几百

米高约 40度的坡顶，他们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依山就势，高下叠置，从沟到顶修建各色建筑达

9 层，造型不同，风格殊异，于是有了李家山现

存最完整最豪华的两处建筑，即东西财主院落。

这个被人称为“布达拉宫”的古村落，是吕

梁山上浓缩的一朵奇葩。可以想象，当时的先

辈们在建设过程中是如何充分发挥智慧以勤劳

的双手夜以继日来完成这座建筑群的，而这些

会使我们惊叹人类的智慧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李家山的由来，这叫我想到我的老家——

前庄村，据说我们李姓原不属于前庄村，最早由

吕梁市文水县的文倚村迁至吕梁市交城县一个

叫西岭的小山村，可人丁并不兴旺，后逐步迁至

前庄村，从此祥光凝瑞，吉气绕梁，李氏开展人

丁兴旺，逐渐发展为本村大户。

随着文旅融合的东风，如今的李家山底气

十足地经历发展的变迁，村里游客多了，农家乐多了，老百

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与此同时，当地的百姓还凭借着

一技之长和勤劳智慧编段子、唱民歌，做传统文化的传播

者，奏响李家山历史文化最强音。这不，一进到村口，迎接

我们的是一个四十来岁，戴着遮阳帽的女人，看到我们进

村，她抄着手快步朝我们走来，笑嘻嘻地说：“给你们唱一个

李家山段子吧，五块钱。”我来不及开口便见她开口唱将起

来：“李家山，小北京……”浓重的乡土口音和韵味十足的段

子听着很有意思，简短的两分钟我还没听太明白，唱的已结

束，我笑着掏出五块钱给她，她接过钱热情的给我介绍进村

的路……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难以抑制内心的惊喜，这个古山

村完全是一个隐在山间的桃花源，宁静安详自成一体，站在

人家房顶上，远处的高原大地，以及天然形成的千沟万壑，在

蓝天下如同一幅天然的画卷，苍凉浓郁却又气势磅礴，时光

在这里得以凝固，只有奔波于房前屋后的旅游者和导游的身

影，在寂静中为李家山带来一抹亮丽的色彩。就在我恋恋不

舍却又不得不即将离开李家山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遇

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端着一碗汤面吃的津津有味，听导游

小姐说老人现在一个人吃住，我很诧异地问：“那吃饭也是自

己做？”导游小姐笑着说：“是啊，而且顿顿都爱吃面”。我接

着问：“那老人的经济来源呢？”她说：“老人是村里的五保户，

况且来这的游客们碰到也经常会给一点。”默默注视着老人

安静坐着吃饭的样子，我忽然想，老人会不会在一瞬间凝固

成一尊饱经风霜的雕像？我们之于老人，一如英雄之于历

史，全都是过客，行色匆匆的过客，或许他守着当下的日子，

也是守着曾经美好的旧时光。临别时，我给了老人一些钱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我赶上了一个尾巴，更多的是作为

见证者亲自见证了一次全国各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我时刻准备着。

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会议初次

审议了《吕梁市停车条例（草案）》，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提高立法质量，现将初审后的条例（草案）向社会广泛征

求意见，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1.发送电子信件至 llsrdfzw@163.com
2.寄送吕梁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地 址：吕梁市离石区永宁中路 9号

邮 编：033000

联系电话：0358-8495053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9日

吕梁市停车条例（草案）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赋饮马池

何仙遗落玉露盆

润泽孤岭翠有神

碧波粼粼映浩月

绿甸茵茵秀松峰

妙远浣花遗彩带

尉迟饮马留蹄痕

人间诸景独千秋

玉宫邀迎入画屏

颂白龙山

朝霞晨钟唤白龙

雾蒙云泻梳群峰

山巅红日谷底雨

眸盈松静耳边风

林海涛涛沐春光

红叶艳艳竞秋荣

几曾游历悟不同

多少思绪话此情

咏岚州

日升石门紫瑞凝

岚州大地已镀金

当家人民图汉画

改革英才勇创新

试看秀容披锦绣

且历岚河遍翠青

金汤宇舍裕城乡

小康启航书豪情

注一:岚州、秀容:岚县的

别称。北魏孝庄帝永熙二年

(公元 533 年)置岚州府，辖秀

容、肆卢、平寇三县，治所在

秀容，今岚县县城南古城。

注二:妙 远 ，花 神 ，名 女

夷，道号妙远真人。

注三:尉 迟 ，门 神 ，名 尉

迟恭，唐大将军，凌烟阁二十

四功臣之一。

注四:饮马池:岚县旅游

景点之一，位于岚县西北河

口 乡 野 鸡 山 。 山 间 松 柏 茂

密 ，遮 天 蔽 日 ，山 顶 绿 甸 宽

阔，野花芬芳，山脚分布岚县

万亩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

注五:白龙山:岚县旅游

景点之一，位于岚县正西普

明乡，山上建有白龙寺，供奉

白龙神，因有求必应而香火

鼎盛。

注六:石 门 ，岚 县 地 名 ，

位于岚县正东，两山对峙，岚

河由此而出汇于汾河。

题岚州（三首）

□ 杜森 杜是君

我的吕梁我的吕梁··我的城我的城
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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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娟娟


